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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关于 2019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情况的说明 

 

2019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 1054.4亿元，其中：

市本级收入 452.5 亿元；上级补助收入 200.4 亿元（返还性

收入 102.7 亿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64.5 亿元，专项转

移支付收入 33.2 亿元）；下级上解收入 202.1 亿元；调入资

金 123 亿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5 亿元；一般债券转

贷收入 41.8 亿元；上年结余收入 19.6 亿元。 

一、市本级收入主要项目情况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452.5 亿元，增长 3.0%，

其中：税收收入安排 302.7 亿元，增长 7.6%；非税收入安排

149.8 亿元，下降 5.2%。主要项目包括： 

1．增值税 139 亿元，增长 10.5%。 

2．企业所得税 77 亿元，增长 3.9%。 

3．个人所得税 24 亿元，增长 0.1%。 

4．资源税 1.3 亿元，增长 11.8%。 

5．城市维护建设税 6亿元，增长 10.4%。 

6．房产税 3.5 亿元，增长 6.6%。 

7．印花税 1.9 亿元，增长 9.6%。 

8．车船税 9.3 亿元，增长 9.1%。 

9．契税 39.5 亿元，增长 13.2%。 

10．环境保护税 0.2 亿元，增长 55.8%。主要是考虑环



境保护税自 2018 年 1 月 1 日开征以来，实行按季度征收，

2018 年实际入库仅为当年前三季度收入，从而导致收入基数

偏低。 

11．专项收入 102.5 亿元，下降 5.4%。 

12．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10 亿元，下降 2.9%。 

13．罚没收入 13 亿元，增长 6.0%。 

14．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0.8 亿元。 

15．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9.5亿元，增长5.9%。 

16．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4 亿元，下降 40.9%。主要是上

年存在一次性入库因素。 

17．其他收入 10 亿元，下降 11.6%。主要是上年存在一

次性入库因素。 

二、上级补助收入项目情况 

上级财政补助收入 200.4 亿元，其中：返还性收入 102.7

亿元，一般性转移支付 64.5 亿元、专项转移支付 33.2 亿元。 

1．返还性收入 102.7 亿元，其中：所得税基数返还收

入 7.6 亿元，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 1.9 亿元，增值

税税收返还收入 8.6 亿元，消费税税收返还收入 4.2 亿元，

增值税收入划分税收返还（上解）收入 80.5 亿元。 

2．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64.5 亿元，其中：均衡性转移

支付收入 17.2 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转移支付收入

17.4 亿元，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2 亿元，

卫生健康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5.4 亿元，社会保障和

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9亿元，结算补助收入5.6



亿元。 

3．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33.2 亿元，其中：城乡义务教育

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专项 7.5 亿元，学前教育发展专项 1.2 亿

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专项 6.8 亿元，退役安置补

助专项 4.7 亿元，城市管网专项 2亿元，成品油价格改革专

项 2.2 亿元，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 1.6 亿元。 

三、下级上解收入情况 

下级上解收入 202.1 亿元，主要是根据现行财政体制计

算，包括县（市、区）财政应上解的原体制上解、下划收入

基数上解和部分税收增量上解等。 

四、其他收入情况 

调入资金 123 亿元，为从政府性基金预算中调入一般公

共预算的资金；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5 亿元；一般债券

转贷收入 41.8 亿元，为上级提前下达的新增政府一般债券

额度；上年结余收入 19.6 亿元。 

 

 

 

 

 

 

 

 

 



关于 2019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情况的说明 

 

2019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 1054.4 亿元，其中：

市本级支出 743.1 亿元；上解上级支出 204.7 亿元；补助下

级支出 106.7 亿元（返还性支出 45.4 亿元，一般性转移支

付支出 46.6 亿元，专项转移支付支出 14.7 亿元）。 

一、市本级支出主要项目情况 

2019 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财力为 514.6 亿元。加：动

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资金等 138 亿元，提前下达新增

债务限额 41.8 亿元，提前下达转移支付 29.1 亿元，上年结

转 19.6 亿元，2019 年市本级实际可用财力为 743.1 亿元，

增长 12.3%。主要支出项目情况是：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3.2 亿元，增长 22.0%。 

2．公共安全支出 34.0 亿元，下降 0.5%。 

3．教育支出 59.0 亿元，增长 1.3%。 

4．科学技术支出 26.9 亿元，增长 6.4%。 

5．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6.6 亿元，增长 61.1%。

主要是增加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支出。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9.0 亿元，增长 33.5%。主要

是上级提前下达转移支付资金增长。 

7．卫生健康支出 36.2 亿元，增长 30.7%。主要是上级

提前下达转移支付资金增长。 

8．节能环保支出 34.8 亿元，增长 17.9%。主要是加大



生态建设奖补资金规模。 

9．城乡社区支出 291.8 亿元，增长 19.6%。 

10．农林水支出 22.4 亿元，增长 1.1%。 

11．交通运输支出 36.8 亿元，增长 25.2%。 

12．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35.4 亿元。 

13．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2.3 亿元，增长 6.7%。 

14．金融支出 1.0 亿元，增长 59.2%。主要是增加金融

机构补助资金规模。 

15．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0.7 亿元，增长 12.6%。 

16．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2.0 亿元，增长 66.2%。

主要是新增城市地质调查支出。 

17．住房保障支出 6.6 亿元，增长 12.0%。 

18．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1.3 亿元，增长 12.7%。 

19．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2.9 亿元。 

20．债务付息支出 24.7 亿元，增长 4.2%。 

21．预备费安排 15 亿元。按照《预算法》要求安排。 

二、补助下级项目支出情况 

补助县（市、区）支出 106.7 亿元，其中：返还性支出

45.4 亿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 46.6 亿元，专项转移支付

支出 14.7 亿元。主要项目情况是： 

1．返还性支出 45.4 亿元，其中：所得税基数返还支出

4.7 亿元，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支出 1.1 亿元，增值税

税收返还支出 4.9 亿元，消费税税收返还支出 0.7 亿元，增



值税收入划分税收返还（上解）支出 34.0 亿元。 

2．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 46.6 亿元，其中：均衡性转移

支付支出 14.2 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转移支付支出

8.5 亿元，基本养老金转移支付支出 1.4 亿元，卫生健康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5.0 亿元，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

政事权转移支付 2.7 亿元。 

3．专项转移支付支出 14.7 亿元，其中：城乡义务教育

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专项 7亿元，学前教育发展专项 1.2 亿元，

农业转移支付专项 2.9 亿元，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 1.6 亿元。 

三、上解上级支出情况 

上解上级支出 204.7 亿元，主要包括体制结算上解、省

级分成收入增量上解、税务系统经费上解、出口退税基数上

解等。 

 

 

 

 

 

 

 

 

 

 

 



关于2019年市级部门“三公”经费支出预算的说明 

 

经汇总市级部门预算，2019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安排

“三公”经费支出预算 11918 万元，比上年减少 809 万元，

下降 6.4%，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935 万元，公务接待费

1076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9495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

费 412 万元。总额下降主要原因：市直各部门严格落实厉行

节约规定，进一步压缩相关费用。 

 

 

 

 

 

 

 

 

 

 

 

 

 

 

 

 



关于 2019 年市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情况的说明 

 

2019年市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总计839.1亿元，其中：

市本级收入 773 亿元，上级补助收入 2.4 亿元，上年结转收

入 9.7 亿元，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54 亿元。 

一、市本级收入主要项目情况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 773 亿元，增长 6.0%。主要

项目安排情况是： 

1．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46.5亿元，增长8.0%。 

2．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3亿元，增长 7.9%。 

3．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679.7 亿元，增长 5.1%。 

4．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40亿元，增长20.9%。 

5．污水处理费收入3.8亿元，增长8.4%。 

二、上级补助收入项目情况 

政府性基金补助收入2.4亿元，其中：国家电影事业发

展专项825万元，旅游厕所建设专项291万元，水利移民扶持

专项4171万元，大中型水库专项308万元，彩票公益金专项

18655万元。 

三、其他收入项目情况 

专项债务转贷收入54亿元，为上级提前下达的新增政府

专项债券额度；上年结转收入9.7亿元。 

 

 

 



关于 2019 年市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情况的说明 

 

2019年市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总计839.1亿元，其中：

市本级支出 661.5 亿元，补助下级支出 0.5 亿元，调出资金

123 亿元，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1.2 亿元，专项债务转贷支出

53 亿元。 

一、市本级支出主要项目情况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 661.5 亿元，下降 2.7%。主

要项目安排情况是：  

1．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

的支出 554.4 亿元，下降 3.2%。 

2．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46.5 亿元，下降 15.5%。 

3．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

出 40 亿元，增长 13.0%。 

4．污水处理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3.8 亿

元，增长 8.6%。 

5．债务付息支出7.8亿元，增长11.4%。 

二、补助下级项目支出情况 

政府性基金补助支出 0.5 亿元，其中：水利移民扶持专

项 3559 万元，大中型水库专项 308 万元，彩票公益金专项

751 万元。 

 

 



关于 2019 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收支预算情况的说明 

 

一、收入预算编制 

根据2018年我市国有企业经营状况，预计2019年市级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1.0亿元。主要项目情况是：利润收入1

亿元。 

二、支出预算编制 

按照《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国

发〔2014〕45号）要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与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统筹安排。2019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总计1.0

亿元，其中：调入一般公共预算1.0亿元。 

 

 

 

 

 

 

 

 

 

 

 

 

 



关于 2019 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收支预算情况的说明 

 

一、编制范围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

金、失业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生育保险基金、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基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二、编制原则 

一是依法建立，规范统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

保险法》等国家法律法规建立，严格执行国家、省、市社会

保险政策，按照规定的范围、程序、方法、表样和内容编制。 

二是统筹编制，明确责任。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按照统筹

层次和统筹地区编制执行，统筹地区根据预算管理方式，明

确本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和经办机构的责任。 

三是专项基金，专款专用。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严格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收支内容、标准和范围，专款专用，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挤占或挪作他用。 

四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坚持收支

平衡，适当留有结余的原则。 

三、收入预算编制情况 

2019 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 480.5 亿元。主要项

目安排情况是： 

1．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256.8 亿元。其中：

保险缴费收入 222.4 亿元，利息收入 7.3 亿元。 



2．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26.4 亿元。其中：

保险缴费收入 3.7 亿元，财政补贴收入 22.0 亿元。 

3．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87.8 亿元。其中：

保险缴费收入 82.2 亿元，利息收入 1.5 亿元。 

4．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40.3 亿元。其中：

保险缴费收入 11.9 亿元，财政补贴收入 28.0 亿元。 

5．工伤保险基金收入 5.6 亿元。其中：保险缴费收入

5.2 亿元。 

6．失业保险基金收入 11.8 亿元。其中：保险缴费收入

10.0 亿元。 

7．生育保险基金收入 7.0 亿元。其中：保险缴费收入

6.9 亿元。 

8．机关事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44.9 亿元。其中：

保险缴费收入 39.0 亿元，财政补贴收入 5.8 亿元。 

四、支出预算编制情况 

2019 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 394.4 亿元。主要项

目安排情况是： 

1．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194.5 亿元。 

2．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21.2 亿元。 

3．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73.3 亿元。 

4．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44.7 亿元。 

5．工伤保险基金支出 2.7 亿元。 

6．失业保险基金支出 6.7 亿元。 



7．生育保险基金支出 7.9 亿元。 

8．机关事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43.3 亿元。 

 

 



关于 2019 年转移支付预算情况的说明 

 

2019年预算，上级财政补助我市收入200.4亿元，其中：

返还性收入 102.7 亿元，一般性转移支付 64.5 亿元、专项

转移支付 33.2 亿元。市本级统筹上级资金和本级财力，补

助县（市、区）支出 106.7 亿元，其中：返还性支出 45.4

亿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 46.6 亿元，专项转移支付支出

14.7 亿元。主要项目情况是： 

1．返还性支出 45.4 亿元，其中：所得税基数返还支出

4.7 亿元，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支出 1.1 亿元，增值税

税收返还支出 4.9 亿元，消费税税收返还支出 0.7 亿元，增

值税收入划分税收返还（上解）支出 34.0 亿元。 

2．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 46.6 亿元，其中：均衡性转移

支付支出 14.2 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转移支付支出

8.5 亿元，基本养老金转移支付支出 1.4 亿元，卫生健康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5.0 亿元，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

政事权转移支付 2.7 亿元。 

3．专项转移支付支出 14.7 亿元，其中：城乡义务教育

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专项 7亿元，学前教育发展专项 1.2 亿元，

农业转移支付专项 2.9 亿元，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 1.6 亿元。 

  



关于政府债务举借使用偿还情况的说明 

 

一、政府债务限额及余额情况 

按照《预算法》规定，目前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

省财政厅核定郑州市 2018 年政府债务限额 2368.4 亿元（一

般债务 1649.7 亿元，专项债务 718.7 亿元）。截至 2018 年

底，郑州市政府债务余额合计 1783.4 亿元（一般债务 1178.8

亿元，专项债务 604.6 亿元），其中，市本级政府债务余额

883.6 亿元（一般债务 678.8 亿元，专项债务 204.8 亿元），

县（市、区）政府债务余额 899.8 亿元（一般债务 500.1 亿

元，专项债务 399.7 亿元），市本级和县（市、区）政府债

务余额均不超过限额。 

二、上年度政府债券发行及还本付息情况 

2018 年，省财政厅下达我市政府债券 201.4 亿元，具体

为：一是一般债券资金 91.3 亿元，其中，市本级使用 40.1

亿元、转贷县（市、区）51.2 亿元。二是专项债券 110.0 亿

元，其中，市本级使用 15.8 亿元，转贷县（市、区）94.3

亿元。 

2018 年，我市一般债券还本额 61.5 亿元，其中，市本

级 20.8 亿元，县（市、区）40.7 亿元；一般债务付息支出

40.0 亿元，其中，市本级 23.0 亿元、县（市、区）16.9 亿

元。我市专项债券还本额 21.3 亿元，其中，市本级 6.0 亿

元，县（市、区）15.3 亿元；专项债务付息支出 16.7 亿元，

其中：市本级 7.1 亿元、县（市、区）9.6 亿元。 



三、债券还本付息和新增债券安排情况 

2019 年，市本级预算未安排政府一般债券还本支出，安

排付息支出 24.7 亿元；安排政府专项债券还本支出 1.2 亿

元，付息支出 7.8 亿元。 

2019 年，省财政厅提前分配下达我市 2019 年部分新增

政府债券 95.83 亿元，其中，一般债券 41.82 亿元，专项债

券 54.01 亿元。报经市人大会批准，市本级留用新增政府债

券 42.82 亿元，其中，一般债券 41.82 亿元，专项债券 1亿

元；下达各县（市、区）新增政府债券 53.01 亿元，全部为

专项债券。市本级新增一般债券主要用于米字型高铁工程、

四环线及大河路快速化工程、国道 310 线郑州西南段改建工

程；新增专项债券主要用于金水科教园区智慧城项目地块和

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片区金水区地块收储。 

  



关于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绩效情况的说明 

 

2019年预算编制工作中，按照加快构建全方位、全过

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要求，市本级要求所有预

算单位项目支出，不分金额大小均填报绩效目标，实现绩

效目标100%编报。同时，市本级预算单位所有项目支出的

绩效目标实现与预算同步报审、同步批复、同步在政府网

站进行公开。 

2019年聚焦市委、市政府重大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落

实情况，对涉及民生、社会关注度较高的重大政策和重点

项目，加强绩效目标审核，提升绩效目标的约束力，提高

年中绩效运行监控和来年绩效评价工作的质量和可信度

（详见绩效目标附表）。 

 


